
 
 

石狮市招生考试委员会文件 
 

 

狮招考委„2021‟23 号 

 

 
 

石狮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 

石狮市 2021 年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市直有关单位： 

    《石狮市 2021 年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已经市政府同意，

现批转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石狮市招生考试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17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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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 2021 年幼儿园招生工作意见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 2021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根据《幼

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和《泉州市教育局关于 2021

年秋季中心市区幼儿园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泉教初„2021‟

3 号）等有关法规、文件精神，制定本工作意见。 

一、招生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原则，分

类组织适龄幼儿相对就近、免试入园。 

二、招生计划 

（一）全市公办、集体办幼儿园小班，计划招收 155 班，

适龄幼儿 3875名（详见附件 1）。 

（二）全市民办幼儿园招生。民办幼儿园根据市教育局上

年度年检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计划并向社会公布，接

受监督。民办幼儿园要严格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的招生计

划控制班级数、班生额，严禁不实宣传，严禁超计划招生（详

细招生计划将于6月30日前在石狮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平台公

布）。 

三、招生对象 

符合招生政策要求的年满 3周岁（2017 年 9 月 1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期间出生）的适龄幼儿。 

（一）全市公办幼儿园优先招收符合以下要求的 4 类适龄

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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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生入户申报时户籍在招生片区内的原居住户（1988 年

建市时已经入户入住家庭），并实际居住在学校招生片区内，与

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同一户口簿且户籍没有变动的适龄

幼儿。 

2.教育优待照顾对象的适龄儿童:（1）烈士子女、现役军

人子女、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子女、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

公安民警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2）泉州

市高层次人才子女（泉教综„2021‟4 号）、石狮市优秀人才子

女；（3）国家级道德模范子女（含祖孙关系）；（4）泉州市“教

育世家”的直系子女（含祖孙关系）；（5）石狮市“荣誉市民”、

石狮市级以上“见义勇为”市民的子女（含祖孙关系）；石狮市

十佳职业经理人、石狮市十佳新锐设计师的子女；（6）“石狮好

人”子女；（7）其他符合政府特殊照顾政策对象的子女。 

3.户籍在学校招生服务区域内，并实际居住的市（镇）直

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公办学校、民办高校在编在职教职工的直

系子女。 

4.审核确定的学校招生区域内新市民、民办高校及新闻行

业人才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对象。 

以上 4 类招生对象，报名时提交以下材料（证件原件和复

印件）：户籍证明；房产证；国库工资单；家长或监护人的单位

证明；证书、认定文件或积分入学等相关证明；幼儿《预防接

种证》；《幼儿园入学申请表》（附件 3）等。 

（二）产投教育集团等集体办幼儿园的招生对象。参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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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园招生范围，若有剩余学位按照“就近入学”原则，优先招

收在周边居住的适龄幼儿免试入园。 

（三）民办幼儿园的招生对象需严格按照《关于规范民办

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狮教初„2020‟16 号）文件要求，严

禁超条件招生，优先招收幼儿园所在村居（社区）内符合入园

要求的适龄幼儿就近免试入园，若有剩余学位可招收持有我市

《居住证》和符合（狮教初„2020‟16 号文）规定证明材料的

来石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根据《关于在民办学校招生阶段对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就读

高收费学校实行联合惩戒的函》（泉教函„2019‟95 号）规定，

高收费民办幼儿园不得招收失信被执行人子女入园。 

四、招生分类 

（一）实验幼儿园、第二实验幼儿园、第三实验幼儿园、

第五实验幼儿园、第六实验幼儿园、泉州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

儿园石狮校区、琼林中心幼儿园、龙渊中心幼儿园、幸福中心

幼儿园等 9所公办幼儿园招生工作由市教育局组织实施。 

（二）凤里中心幼儿园、凤里第二中心幼儿园、湖滨中心

幼儿园、宝盖中心幼儿园、宝盖中心幼儿园湖光分园、宝盖第

三中心幼儿园、宝盖第三中心幼儿园玉浦分园、灵秀中心幼儿

园、灵秀第二中心幼儿园、永宁中心幼儿园、永宁第二中心幼

儿园、永宁中心幼儿园霞泽分园、蚶江中心幼儿园、祥芝中心

幼儿园、鸿山中心幼儿园、鸿山第二中心幼儿园、锦尚中心幼

儿园、锦尚第二中心幼儿园等 18 所幼儿园招生工作由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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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所在镇（街道）制定招生方案，经市教育局审核后，由镇

（街道）组织实施。 

（三）产投教育集团等集体办幼儿园根据本招生工作意见

制定招生方案，报市教育局审核后组织实施。 

（四）民办幼儿园在市学前教育与民办教育指导中心指导

下，根据本招生工作意见制定招生方案，报市教育局审核后组

织实施。 

各幼儿园招生方案发布前须提前一周送交市教育局审核。 

五、招生程序 

（一）公办、集体办幼儿园 

6 月 30 日：各幼儿园向社会公布招生方案。 

7 月 7 日至 8日：各幼儿园接受符合招生范围、政策优待对

象的适龄幼儿登记报名。 

7 月 11 日-12 日：各幼儿园汇总政策符合招生范围、政策

优待对象的适龄幼儿报名登记情况，并向教育局报送审核结果。 

7 月 15 日：各幼儿园公布招生结果，招生工作结束。 

（二）民办幼儿园 

民办幼儿园采取自主招生的办法：6 月 30 日各幼儿园向社

会发布出招生通告并开始招生，招生结果于 9 月 1 日前送教育

局备案。民办幼儿园招生结果花名册需同时报送适龄幼儿户口

簿复印件，外来务工人员随迁适龄幼儿还需报送监护人的《居

住证》和其它入学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备查。 

六、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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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按照市教育局、财政局、发改

局等有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规定执行。 

（二）集体办、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将于 6月 30 日前在石

狮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公布。 

七、招生要求 

（一）各幼儿园必须严格按文件规定的要求招生，严格控

制班生规模，不得违反规定招收不满三周岁的适龄幼儿。 

（二）招生登记时经办人员必须认真核对原件，并在复印

件上签名。 

（三）各公办幼儿园在学位不足的情况下，应耐心解释并

引导家长带适龄幼儿到居住地附近的集体办、民办幼儿园就读。 

（四）入园适龄幼儿申请入园需填写《石狮市幼儿园入园

申请表》。 

（五）实际居住是指已交房、装修并配备生活设施、有正

常的水电消费清单等，经学校入户调查属实。毛坯房及正在装

修尚未入住的均按非实际居住认定。 

（六）各幼儿园务必严格根据上级常态化防疫相关文件的

精神，做好招生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广大师生和家长的

安全。 

八、招生监督 

（一）幼儿园参加招生工作的人员要坚持公正、公开、公

平的原则，严格遵守招生纪律，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违

反招生工作规定的人员将按有关规定给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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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公办幼儿园必须认真贯彻各级关于规范教育收费

和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有关规定，严禁收取与入学挂钩的“借

读费”“捐资助学费”“赞助费”等。 

（三）各镇（街道）村（社区）按名额分配照顾入读公办

园的学位由村（社区）制定规则分配学位，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可采用电脑摇号或抽签的办法确定，严禁以任何名义收取与入

学挂钩的费用。 

（四）各幼儿园要增强法治观念、政策意识和服务意识。

凡符合入学条件的要及时给予办理，不符合条件的要给予明确

答复和耐心解释说明，及时化解招生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问题，

切实维护招生秩序，确保社会稳定。 

（五）招生期间，学校要公布招生咨询电话，确保在正常

上班时段有人接听。学校要确保有值班人员在岗，并做好家长

接待工作。 

九、本招生工作意见解释权归石狮市教育局。 

 

附件：1.2021 年石狮市公办、集体办幼儿园招生计划 

2.2021 年公办幼儿园招生范围指导意见 

3.2021 年石狮市幼儿园入学申请表 

4.石狮市新市民、民办高校及新闻行业人才子女积

分入学申请表 

5.2021 年秋石狮市幼儿园招生分类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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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石狮市 2021 年公办、集体办幼儿园招生计划 

所在镇 

（街道） 
招生学校 

招生计划 

班数 人数 

凤里 

（3所/15 班） 

实验幼儿园 6 150 

凤里中心幼儿园 4 100 

凤里第二中心幼儿园 5 125 

湖滨 

（4所/23 班） 

第二实验幼儿园 7 175 

湖滨中心幼儿园 5 125 

琼林中心幼儿园 6 150 

狮子山中心幼儿园（教育集团） 5 125 

灵秀 

（5所/21 班） 

灵秀中心幼儿园 3 75 

灵秀第二中心幼儿园 4 100 

第四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 5 125 

服装城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 4 100 

锦塘中心幼儿园（教育集团） 5 125 

宝盖 

（8所/31 班） 

第三实验幼儿园 4 100 

第五实验幼儿园 4 100 

宝盖中心幼儿园 4 100 

宝盖第三中心幼儿园 5 125 

宝盖第三中心幼儿园玉浦分园 2 50 

宝盖中心幼儿园湖光分园 2 50 

龙渊中心幼儿园 5 125 

幸福中心幼儿园 5 125 

蚶江 

（3所/17 班） 

蚶江中心幼儿园 5 125 

石狮市第六实验幼儿园 7 175 

龙窟中心幼儿园（教育集团） 5 125 

永宁 

（4所/14 班） 

永宁中心幼儿园 4 100 

永宁中心幼儿园霞泽分园 2 50 

永宁第二中心幼儿园 4 100 

金埭中心幼儿园（教育集团） 4 100 

祥芝 

（3所/14 班） 

祥芝中心幼儿园 5 125 

泉州幼师附幼石狮校区 5 125 

莲坂中心幼儿园（教育集团） 4 100 

鸿山 

（3所/12 班） 

鸿山中心幼儿园 3 75 

鸿山第二中心幼儿园 4 100 

锦林中心幼儿园（教育集团） 5 125 

锦尚 

（2所/8 班） 

锦尚中心幼儿园 5 125 

锦尚第二中心幼儿园 3 75 

合计 35 155 3875 

备注：其他 12 所村办集体幼儿园详细招生计划将于 6月 30 日前在石狮市教育局微 

信公众号平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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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公办幼儿园招生范围指导意见 
 

一、石狮市实验幼儿园 

（1）宽仁、仁里社区原居住户(1988 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

家庭)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8

月 31 日）；宽仁、仁里社区新居民户籍(1988 年建市以后入户入

住家庭) 并实际居住的各 2名适龄幼儿。 

（2）新华、华南、龙华各 4名本社区户籍的适龄幼儿。 

（3）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 

（4）户籍在凤里街道，并实际居住的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子

女。 

二、石狮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1）湖边、新湖、玉湖社区原居住户(1988 年建市时已入

户入住家庭) 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8 月 31 日）；湖边、新湖、玉湖社区新居民户籍(1988

年建市以后入户入住家庭) 并实际居住的各 2名适龄幼儿。 

（2）仙迹、花园城、金曾、曾坑各 4 名本社区户籍的适龄

幼儿。 

（3）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 

（4）户籍在湖滨街道，并实际居住的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子

女。 

三、石狮市第三实验幼儿园 

（1）宝源社区（限宝源花园、宝昌花园）2017 年 1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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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原购房者且入户入住的直属子女（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8月 31 日）。 

（2）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 

（3）户籍在宝源社区，并实际居住的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子

女。 

四、石狮市第五实验幼儿园 

（1）龙穴社区原居住户(1988 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庭) 

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8 月 31

日）。 

（2）杆头、前园、坑东村各 4名本村户籍的适龄幼儿。 

（3）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 

（4）户籍在龙穴社区、杆头、前园、坑东村，并实际居住

的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子女。 

五、石狮市第六实验幼儿园 

（1）厝锦、古山村原居住户（1988 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

庭）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8 月

31 日）。 

（2）溪前、青莲、莲塘村原居住户(1988 年建市前已入户

入住家庭)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8 月 31 日）各 10 名适龄幼儿。 

（3）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 

（4）户籍在蚶江镇，并实际居住的市（镇）直机关事业单

位干部、公办学校、民办高校在编在职教职工的直系子女。 

六、泉州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石狮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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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浮村原居住户（1988 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庭）并

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2020年8月31日）。 

（2）万祥祥芝湾购房并已实际入住的业主直系子女、孙子

（女）、外孙子（女）。 

（3）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 

（4）户籍在祥芝镇，并实际居住的市（镇）直机关事业单

位干部、公办学校、民办高校在编在职教职工的直系子女。 

七、石狮市琼林中心幼儿园 

（1）林边、金林社区原居住户(林边社区 1988 年建市时、

金林社区 1994 年前已入户入住家庭) 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

（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8月 31 日）；林边、金林社区新

居民户籍并实际居住的各 2名适龄幼儿。 

（2）玉湖、新湖、湖边、长福、仙迹、花园城社区各 2 人；

曾坑社区、金曾社区各 6 名适龄幼儿。 

（3）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 

（4）户籍在湖滨街道，并实际居住的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子

女。 

八、石狮市龙渊中心幼儿园 

（1）塘边村原居住户（1988 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庭）并

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 2020年 8月 31日）; 

（2）塘后、松茂、仑后、前坑、前园村各 2 名适龄幼儿。 

（3）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 

（4）户籍在塘边、塘后、松茂、仑后、前坑、前园村，并

实际居住的市（镇）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公办学校、民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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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在编在职教职工的直系子女。 

九、石狮市幸福中心幼儿园 

（1）杆头、坑东村原居住户(1988 年建市时已入户入住家

庭) 并实际居住的适龄幼儿（户口落户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8 月

31 日）。杆头、坑东村新居民户并实际居住的各 5 名适龄幼儿。 

（2）符合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和积分入学的适龄幼儿。 

（3）户籍在杆头、坑东村，并实际居住的的市（镇）直机

关事业单位干部、公办学校、民办高校在编在职教职工的直系

子女。 

十、其余公办幼儿园 

参照上述招生范围，在市学前教育和民办教育指导中心指

导下合理划定招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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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1 年石狮市幼儿园入学申请表 
类别：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籍贯  

居民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现居住地址  

父母或监护人

情况 

称谓 姓名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申请理由（附证
明材料） 

 

 

 

 

 

 

 

家长或监护人签名：年月日 

 

拟接收幼儿园

意见 

 

 

 

 

 

 

幼儿园（盖章） 

年月日 

上级

主管

部门

审批

意见 

 

 

 

 

 

盖章 

年月日 

注：本表一式一份，学校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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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石狮市新市民、民办高校、新闻行业人才 
子女积分入学申请表 

 

纳入新市民积分管理类别：□A类 □B类 □C类 □D类 

申请就读学段：□幼儿园 □小学 □初中 

积分 

入学 

子女 

信息 

学生姓名  性别  民族   

申请 

入学 

学生 

照片 

 

身份证号 
 

 
出生年月  

户籍地址 省（市、区）市（地）县 

现居住 

地址 
石狮市镇（街道）村（居） 

申请就读学校志愿

（填报学校代码） 
1. 2. 

父亲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母亲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积分入

学申请

人基本

信息 

姓名  与子女的关系  

居住地址  

工作单位  积分分值  

受理单位 

审核意见 

经核对石狮市新市民积分凭证，申请人的居住地为，积

分管理类别积分值为。 

受理人（签名）：受理单位（盖章）： 

年月日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经公示无异，同意申请人的子女，录取为学校新生。 

主管单位（盖章）： 

年月日 

申请人签字：申请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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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年石狮市幼儿园招生分类花名册 
学校（盖章）： 

姓名 身份证号 
性 

别 

民 

族 
出生地 

出生 

年月 
户籍所在地 居住地 类别 联系电话 备注 

       
  

  

           

           

           

           

           

备注：⒈花名册统一转换为 Excel 表式，电子版和纸质版（一式三份并盖章），公办园于 7月 15 日前送交教育局。集体办、民办幼

儿园于 9月 1日前送交教育局。 

⒉公办园招生类别按 1－4类填报，并在“类别”里注明“1”“2”“3”“4”……。 

（1）：市直机关单位干部子女；2：原居住户及名额分配的；3：教育优待照顾对象子女；4：积分入学；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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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招生考试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17 日印发 


